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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
关于印发信息工作制度的通知 

 

各县区人民政府，市政府各工作部门、直属机构： 

为了加强全市政府系统信息工作，结合上级有关文件精神和

工作实际，市政府办公室对信息工作有关制度进行了修订完善。

现将《网络舆情办理办法》和《政务信息工作制度》两项工作制

度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，进一步提升信息工作水平。 

 

 

安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
2014 年 11 日 27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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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网络舆情办理办法 
 

为及时了解民意化解矛盾，畅通政府与公众的沟通渠道，着

力打造透明政府、诚信政府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 网络舆情的范围 

本办法所指网络舆情的范围是：国内大型门户网站、知名新

闻网站报道的反映我市政府工作的有关问题，以及本地论坛、贴

吧、微博、微信传播的社会公众对我市政府工作的意见建议。 

二、 工作程序 

  1.监测。由市政府办公室信息科具体负责网络舆情的监测工

作，实行定时网络巡查，确保重大信息监测及时、准确、无遗漏。

人民网地方领导留言板、市长信箱、政务微博的办理按照原有程

序不变。各县区、各部门也要明确专人负责涉及本单位的网络舆

情监测工作。 

2.报告。市政府办公室信息科对监测到的相关信息按照“一

事一报，随有随报”的原则，以《网络舆情专报》的形式及时报

告市长、常务副市长、分管市长以及秘书长、办公室主任阅示。

各县区、各部门也要明确专人负责将监测到的网络舆情信息及时

上报单位负责人，并及时报告市政府办信息科。 

3.办理。领导对《网络舆情专报》的批示，由机要科按照公

文处理程序交办，信息科负责跟踪督办。承办单位在收到《网络

舆情专报》和领导批示后，要迅速组织调查核实，及时作出公开

回应，同时要将具体承办工作人员名单及联系方式报市政府办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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息科备查。 

4.反馈。承办单位办结后，要及时将办理结果回复媒体，同

时上报市政府办公室。网络新闻由承办单位直接回复原发媒体，

网贴所反映的问题由承办单位直接实名跟帖回复。信息科负责将

办理结果呈送领导阅示后，由发展研究中心在市政府网站“舆情

反馈”栏目统一公开回复。 

三、工作要求 

1.突出时效性。网络舆情发展快、影响大，网络舆情的搜集、

上报、办理、回复等工作也要及时快速。 

2.强化办理责任。网络舆情工作是网络问政、政民互动的新

渠道，承办单位要把网络舆情办理工作作为为民服务的重要方

式，切实履行工作职责。 

3.注重解决问题。网络舆情是基层群众的真实声音，办理工

作应着眼于解决实际问题。承办单位对职责范围内能够解决的问

题，要及时解决；对一时解决不了的问题，要提出解决的办法和

建议；对不符合法律法规无法解决的问题，要说明情况做好解释

工作。 

四、工作考核 

市政府办公室对全市各单位的网络舆情信息报送和办理工

作纳入政务信息工作一起积分排序考核，实行一季度一通报。对

信息报送不及时或办理不认真的单位实行点名通报批评，对工作

不力造成严重后果的，实行责任追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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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务信息工作制度 

 

为切实做好新形势下的政务信息工作，构建“大信息”工作

格局，提升政务信息服务水平，特制订本制度。 

一、工作网络 

全市政府系统建立各县（区）、部门办公室负责政务信息工

作，办公室主任为责任人，明确专人具体抓政务信息的工作网络。

市政府办公室实行以信息科为主，全员抓政务信息的工作格局。 

二、工作流程 

1.报送。各县（区）、部门每月向市政府办公室信息科报送

政务信息不得少于 10 条。市政府办公室政务科室工作人员每人

每月向信息科报送政务信息不得少于 1 条。政务信息通过专用

邮箱报送，紧急信息可以在第一时间先电话、短信报送，后报

送文字材料。（邮箱：szfbxxk@ankang.gov.cn 电话：3212451） 

2.审核。各单位上报的政务信息必须经本单位分管信息的负

责同志审核、签发，确保政务信息真实有效，信息报送人员对信

息内容的真实性负责。 

3.处理。市政府办公室信息科负责政务信息的收集、筛选、

加工，做好政务信息上报和《政务信息专报》报送工作。每月向

省政府办公厅报送政务信息不得少于 20 条，报送《政务信息专

报》不得少于 4期。《政务信息专报》报送范围为市政府各市长，

各秘书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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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约稿。市政府办公室信息科可以就某一方面的工作，向有

关单位发出《约稿通知》，相关单位必须在规定时间内报送相关

稿件。 

5.督办。市政府领导对《政务信息专报》的批示，由市政府

办公室信息科负责做好跟踪督办。 

三、工作考核 

政务信息工作实行一季度一通报，市政府办公室对全市各单

位的政务信息采用情况实行积分排序。对没有完成政务信息报送

任务的单位实行点名通报批评，对长期不报送政务信息的单位实

行约谈。通报结果作为考核工作的重要依据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抄送：市委各工作部门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市纪委 

办公室，安康军分区。 

    市中级法院、检察院，各人民团体，各新闻单位。 

    中、省驻安各单位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
